[bookmark: _GoBack]关于修改《报废机动车回收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的决定（征求意见稿）

为规范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活动，加强报废机动车回收管理，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生态环境部、交通运输部、市场监管总局决定对《报废机动车回收管理办法实施细则》作如下修改：
一、将第九条第一款（一）修改为：“设立申请报告（应当载明申请企业的名称、法定代表人、注册资本、住所、拆解场所、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年拆解能力等内容）；”。
二、在第十二条下增加一款作为第二款，内容为：“《资质认定书》有效期为5年，期满自动失效。回收拆解企业需要在《资质认定书》有效期满后继续从事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活动的，应当在有效期满前90日内书面向拆解经营场地所在地省级商务主管部门或通过‘全国汽车流通信息管理应用服务’系统提出延续申请。对申请仍符合资质认定条件的，准予换发《资质认定书》。”
三、将第十八条第一款中“回收拆解企业在回收报废机动车时，应当核验机动车所有人有效身份证件，逐车登记机动车型号、号牌号码、车辆识别代号、发动机号等信息”修改为：“回收拆解企业在回收报废机动车时，应当核验机动车所有人有效身份证件，逐车登记机动车型号、号牌号码、车辆识别代号、发动机号、新能源汽车动力蓄电池编码等信息”。
四、将第二十条修改为：“报废机动车‘五大总成’和尾气后处理装置不齐全的，机动车所有人应当书面说明情况，并对其真实性负责。机动车车架（或者车身）或者发动机或者新能源汽车（换电车型除外）动力电池缺失的，应当认定为车辆缺失，回收拆解企业不得出具《报废机动车回收证明》。”
五、在第二十四条下增加一款作为第二款，内容为：“回收拆解企业拆解报废电动汽车应当符合行业标准《报废电动汽车回收拆解技术要求》（SB/T 11238）相关要求。”
六、将第二十九条第三款修改为：“回收拆解企业应当将本企业拆卸的动力蓄电池交售给废旧动力电池综合利用企业，或者动力电池企业、新能源汽车生产企业依法设立的回收服务网点。”
七、在第三十五条下增加一款作为第二款，内容为：“工业和信息化部及时将新能源汽车换电车型目录推送商务部。”
此外，对条文顺序和个别文字作相应调整和修改。
本决定自 年 月 日起施行。
《报废机动车回收管理办法实施细则》根据本决定作相应修改，重新发布。

